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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公權的「自由社會主義」觀

⊙ 張允起

 

「自由社會主義」理論溯源──從密爾到霍布豪斯

「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這一概念見於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書之中，霍氏則在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

理論中找到它的根據。他說：「密爾具有一個終身學習者的品質，他獨自一人將新老自由主

義之間的空隙連接起來」1。

這裡所說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傳統自由主義（「老」自由主義）的深化與發展，相對於

「消極的自由」，它主張「積極的自由」。新自由主義重視政治自由，也重視經濟自由，在

強調個人的自由、創造力的同時，也追求經濟上的平等。正是在這裡可以找出它與社會主義

的某種關聯2。自由社會主義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潮3。

霍布豪斯認為密爾「在自傳中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簡短陳述恐怕始終是我們所擁有的關於自

由社會主義的最佳總結性說明」4。

但是在霍布豪斯看來，「像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名詞有許多含義，可能既有一種反自由的社會

主義，也有一種自由的社會主義」5。為了闡明「自由社會主義」的內涵，霍氏在《自由主

義》一書的〈經濟自由主義〉一章中首先舉出兩種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的社會主義：「機械

社會主義」與「官僚社會主義」 。他認為前者「立足於對歷史的錯誤解釋，把社會生活和社

會發展現象歸於經濟因素的單獨作用」，而後者的精英意識「在本質上是同民主或自由毫不

相干的」。他繼而對「自由社會主義」作了如下描述6：

如果真有自由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東西──到底有沒有還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它必

須明確地符合兩個條件。第一，它必須是民主的。它必須來自下面，而不是來自上面。

或者不如說，它必須來自全社會為爭取更大的正義以及更好的互助組織所作的努力。它

必須進行這種努力，不是服從一小撮超人的真實願望，而是服從絕大多數人的真實願

望。第二，為了這個理由，它必須重視人。它必須讓普通人在他真正關心的個人生活中

自由發揮。它必須立足於自由，必須支援個性的發展而不是支援對個性的壓制。

這裡強調的「民主」、「正義」 、「互助」，以及「自由」、「個性」等觀念，顯然是區別

於把個人作為工具並以此實現抽象的人類理想的所謂社會主義的。從對人的「個性」的強

調，以及關於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認識，可以看出霍氏的「自由主義」對傳統自由主義的繼承

與發展。從後文中的論述不難發現，霍布豪斯關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見解，其思想基礎來

源於密爾和格林（T. H. Green）。在他看來，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是相輔相成的。這包括兩

層意思：第一，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孤立的個人權利是不存在的，也是抽象的；第二，



社會由個人組成，「每一個人的權利所服從的公共利益乃是每一個人都能分享的利益」7，無

視每個人具體的利益而片面強調所謂公共利益，同樣是抽象的。值得重視的是，霍氏的「平

等」觀念也是建立在對「個性」的充分理解之上的：「因為共同利益包括每一個人。它建立

在個性上，要求讓社會每一成員有充分發展個性的機會。這不僅是法律面前權利平等的基

礎，而且也是所謂機會均等的基礎。」8

無論是「自由」，還是「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觀念，而是建立在具體的「個人」及其利益

之上的。另一方面，「個人」也應該是富於理性，對人的社會性有著深刻的體察，具有「自

我指引力」，即自治能力的。這不僅是霍氏「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也是他的「自由社會

主義」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從胡適到蕭公權

（一）胡適與「自由社會主義」

胡適在1926年10月4日致徐志摩的信中曾言及「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這

一概念9：

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

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

傾向，逐漸擴充成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胡適是否讀過霍布豪斯的著作，並從中得到啟發或受其影響，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

意識到「應該」有這樣一種「主義」，通過漸進的改良，逐步擴充每個人的自由，從而達到

人人共享幸福的社會。遺憾的是胡適並沒有將這種直感擴展開去，根據自己對「自由」的理

解，建立一套「自由社會主義」的理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這項工作最終是由蕭公權完

成的10。

（二）蕭公權對「自由社會主義」的理解與闡述

二十世紀40年代後期，蕭公權明確提出「自由社會主義」的概念，並將其看做人類二十世紀

的歷史任務11：

假如我們認民主政治為十八世紀的特殊貢獻，認社會主義為十九世紀的特殊貢獻，我們

可以說它們「各有千秋」，但也各有欠缺。前者企求個人身心的解放而忽略了大眾肚腹

的飢餓，後者企求大眾肚腹的飫飽而忽略了個人身心的束縛，於是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

和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成了對立於現代的兩大思潮，把人類分成兩大壁壘。我們雖然不

能說二十世紀中的許多衝突都是這個對立的直接結果，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第二次世界

戰爭以後的若干矛盾和它有深切的關係。

因此筆者揣想，二十世紀的可能貢獻不是創造一個嶄新的主義或政治運動，而是調和十

八、九世紀的特殊貢獻，使之成為一個集成合美，為人類造福的生活體系。因為這個體



系要兼採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長，我們似乎可以稱它做「自由社會主義」。

他繼而把自由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在方法與目的上互相比較，並就其內涵作

了如下詳細的闡述12：

自由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之間，在方法上和目的上都有差異。具體點說，自由社會

主義與漸進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略同而在目的上有異，與共產主義在方法上和目的上都

不相同。

照普通的說法，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間主要的差別不在它們的最後理想而

在實現理想的方法，例如英國拉斯基教授在所著《共產主義》一書中曾說，批評共產主

義最好的方法是用事實證明人類可以循由共產主義者所指示以外的其他途徑而達到同樣

的理想。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當中，也注重方法上的歧異而承認理想上的相

同。他說：「共產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

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共產主義的方法與一般社會主義的方法最顯著不同之點是：前者主張暴力革命，後者主

張和平改造。……一般社會主義者反對共產黨的殘暴方法，而主張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

是確有見地的。自由社會主義同情於這個主張，認為合理公平的經濟生產分配制度，祗

能由和平公正的途徑達成。凡人都有人性，也都有缺點，資產階級中的人與無產階級中

的人不是兩種先天稟賦迥異的動物。不良的制度與惡劣的傳統使前者有機奪人，後者無

力自衛。破除這個制度傳統就可以改善人類交互的關係。仇恨殘殺的方法是過於浪費而

不必要的。自由社會主義在方法上與一般社會主義相近，但在目的上卻大有分別。傳統

的自由主義托根於歐洲宗教改革以後，重視個人道德價值的思想。……財富是發展人格

的一個條件，祗要個人得著了精神上的自由平等，縱然人與人間貧富不盡均平也無大

礙。社會生活最高的目的不是人人溫飽而是人人能發展其最優之品性。

如此看來，自由社會主義之所以在目的上不同於一般社會主義，是因為它以「自由」為目

的，把它看得與「平等」同樣重要，因而不會為了成全「平等」而犧牲「自由」。蕭公權不

僅在方法與目的上指出自由社會主義與一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差異，而且進一步強調了

自由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13：

民主的社會主義者雖然不明白否認個人自由，然而不偏重個人自由。社會改造的目的是

全體人類的生活均足，不是個人的身心解放。這和自由主義的理想也顯然有別。簡單地

比較言之，社會主義不願意有人挨餓，自由主義者不願意有人受拘。這不是方法上的差

異而是目的上的差異。自由社會主義者既不願意有人挨餓，也不願意有人受拘。坐在精

神牢獄裡面得到身體的溫飽，不是一個美滿的生活。

按照蕭公權的理解，自由社會主義區別於「傳統的自由主義」、「正統的社會主義」以及

「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可以說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折衷產

物。「自由」與「平等」都是自由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兩者缺一不可，並不存在孰輕孰重

的問題。

蕭公權對自由社會主義的闡述基於他對「自由」的深刻理解。他在《自由的理論與實際》一

書中舉出「無拘束」（absence of restraint）這一西方傳統自由觀以後，一方面承認它

「功不可沒」，另一方面揭示出這一自由觀在理論與事實上的矛盾，並嘗試對「自由」進行



新的解釋14：

一個生物按照自身所適宜的方式，作求生的活動而達成其目的，便得到了物質生活的滿

足，求生活動的圓滿達成可以叫做「遂生」。……人類號稱萬物之靈。因為除了要求生

存之外，人類還要求精神的滿足。人類有思想，語言，想像，情感等能力。除了經濟活

動之外，人類還有宗教，學術，文藝等一切超物質的活動。精神生活的滿足可以叫做

「達意」……

如果自由是人類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滿足，換言之，自由是遂生和達意的總稱，那麼

自由實在是人類天性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率

性就是自由。用俗話來說：一個人按照他自己本性的要求而活動就是自由。這是自由的

基本意義。自由當然包含不受外力障礙的意義。但不受阻撓僅僅是自由的消極條件。本

性自身的發展纔是自由的積極內容。

蕭公權在書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遂生達意」的自由觀以後，最後對「自由」做了如下總

結15：

第一，自由不是消極地不受拘束而是積極地滿足人性。因此自由不僅是個人權利的享

受，而是生活本身的表現。一個人愈作生活的努力便愈有自由。社會當然應該保障個人

的自由。但假如個人不努力生活，不努力於遂生達意的活動，社會縱然規定人民有某些

自由，自不長進的個人還是沒有多少自由。不但如此。努力便是進步。近代人類的文化

便是遂生達意活動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不進步便是不自由。周易乾卦說：「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的人纔是真正自由的人。

第二，自由不僅是個人天性的滿足，也是人類社會性的滿足。愛類和互助的心理產生了

合群的現象。合群的事實又產生了人我交互的關係。個人的自由也因此必須制度化，必

須受社會的指導與管制。但自由既是個人自己天性的滿足，管制自由的制度也必須由人

民自己去選擇運用。自由不是個人不受拘束，但自由只能在民主的拘束之下而安全存

在。

這裡表明的是對「自由」的積極態度以及對其社會性的理解。我們不難發現蕭公權的「遂生

達意」的自由觀與新自由主義的「積極的自由」之間的相似性。但同時不容忽視的是他在文

中使用《中庸》、《周易》等中國古代典籍中的語言對自由的內涵加以解說的意圖。這裡不

僅留下了他對中國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思索的痕跡，也體現了他的自由觀兩重融

合（自由與平等的融合、中西思想的融合）的特點，同時也流露出他對人類自由的普遍性與

共通性的理解與追求。

意義與思考

二十世紀上半期，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曾有過自由主義、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交鋒

與衝突。清末民初為第一期，五四前後為第二期，30、40年代為第三期。在這三期當中，激

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正面衝突曾使自由主義者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從歷史的結局來

看，自由主義始終未能取得思想史上的主導地位。這可能與中國社會的結構有關，在一個貧

富差別懸殊、中產階級式微的社會裡，自由主義的思想到底能有多少真正的支持者？雖然，

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歷史的夾縫中生存與求索，他們的努力不會永遠被人遺忘。現代中



國的「自由社會主義」作為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形態，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及中國歷史背景

下的產物。當人們擺脫了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慣性思維以後，它在理論及實踐上的意義是

不容低估的。

如果我們將「自由」的發展歷史總結為：古典的自由（自由城邦）→傳統的自由（自由放

任）→現代的自由（積極的自由）三個階段，那麼自由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現代自由觀念的典

型代表。古典的自由將「自由」局限在小小的城邦裡，奴隸被排除在外，與現代人權觀念不

符；傳統的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尊嚴，使「自由」變得更加具體，但由於它對作

為人的社會性缺乏深刻的體察，對「自由」的理解是消極的；現代的自由主義承繼前兩者的

遺產，將「自由」拓展到每個人身上，同時基於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強調公民的參與、政

府的責任，從而主張「積極的自由」。與前兩者相比，它應該是更加符合人性的。從公私

（社群與個人）兩者的關係來看，「公」與「私」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私」，無所謂

「公」；沒有「公」，也無所謂「私」。世上本沒有完全孤立的個人，而每個人也不會有完

全相同的意志。這裡涉及的是「群」與「己」的關係問題，也是特殊性與普遍性（共通性）

的關係問題。

任何一種「主義」由於它的高度抽象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難免出現差錯甚至成為僵死的教

條。如果「沒有主義」不是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那麼在承認理性與信仰是人類不可剝奪

的權利這一點上，它應該屬於自由主義的範疇。「自由社會主義」並沒有像蕭公權所期待的

那樣成為人類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它是否能夠成為人類二十一世紀的歷史任務，恐怕取決

於人類如何總結與反省二十世紀的歷史，如何認識人類目前的處境，以及如何面對人類的未

來。一個沒有理想只有行動的人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一個只有理想沒有行動的人是一個空

想家；一個理想不切實際而又盲目行動的人是一個一意孤行之人。我們不願做隨波逐流的

人，也不願做空想家或一意孤行之人。個人如此，國家如此，人類社會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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